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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壮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壮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健江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20,018,818,723.22 12,638,253,492.51 5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

元

）

755,488,737.71 696,696,815.87 8.4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8,516,880,909.87 27.15% 23,152,090,821.38 3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元

）

27,636,871.63 -6.41% 116,418,861.48 3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5,018,710.08 -39.21% 92,040,064.97 -15.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 -- 2,042,130,501.76 55.5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 0.00% 0.29 31.8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 0.00% 0.29 3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3% -0.90% 15.98% 1.7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886,495.0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

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7,643,917.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748.03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5,095,886.5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8.60

合计

24,378,796.5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30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2.75% 249,600,000

质押

144,000,000

赵自军 境内自然人

2.22% 8,821,069 8,821,069

质押

8,820,000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1.36% 5,426,359

钟秀丽 境内自然人

1.31% 5,227,000

刘立冬 境内自然人

1.26% 5,0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

-

长江

5

号信托计划

其他

0.92% 3,649,877

郭展成 境内自然人

0.73% 2,904,435

黄汕敏 境内自然人

0.73% 2,890,406 2,167,804

质押

2,110,406

叶兆平 境内自然人

0.69% 2,732,298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0.63% 2,519,85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

249,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600,000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5,426,359

人民币普通股

5,426,359

钟秀丽

5,227,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27,000

刘立冬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长江

5

号信

托计划

3,649,877

人民币普通股

3,649,877

郭展成

2,904,435

人民币普通股

2,904,435

叶兆平

2,732,298

人民币普通股

2,732,298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2,519,854

人民币普通股

2,519,854

马骏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金

30

号资金

信托合同

1,927,985

人民币普通股

1,927,98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

公司实际控制人

、

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黄壮勉是自然人股东

黄汕敏之堂弟

，

黄汕敏与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

。

2

、

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1

、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45,661,

780

股外

，

还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938,

220

股

，

实际合计持有

249,600,000

股

。

2

、

公司股东钟秀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

227,000

股外

，

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5,000,000

股

，

实际合计持有

5,227,000

股

。

3

、

公司股东刘立冬通过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00,000

股

，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

0

股

，

实际合计持有

5,000,000

股

。

4

、

公司股东郭展成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4,435

股外

，

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

900,000

股

，

实际合计持有

2,904,435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1、 公司股东李莉报告期初约定赎回初始交易股票数量2,998,000股， 报告期末约定购回股份数量为4,

159,199股，证券公司约定赎回账户名称为：英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公司股东高丽华报告期初约定赎回

初始交易股票数量862,160股，报告期末约定购回股份数量为862,160股，证券公司约定赎回账户名称为：英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3、公司股东高敏报告期初约定赎回初始交易股票数量250,000股，报告期末约定购回

股份数量为250,000股，证券公司约定赎回账户名称为：英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公司股东高文华报告期

初约定赎回初始交易股票数量155,000股，报告期末约定购回股份数量为155,000股，证券公司约定赎回账

户名称为：英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5、公司股东何芬报告期初约定赎回初始交易股票数量1,358,275股，报

告期末约定购回股份数量为1,358,275股，证券公司约定赎回账户名称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6、公司

股东苏向春报告期内约定赎回初始交易股票数量627,979股， 报告期末约定购回股份数量为627,979股，证

券公司约定赎回账户名称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7、公司股东谢有端报告期初约定赎回初始交易股票

数量533,600股，报告期末约定购回股份数量为533,600股，证券公司约定赎回账户名称为：长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会计准则的变动影响

会计准则涉及的相关会计政策变动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二、主要会计报表科目、财务指标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资产的计量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1、货币资金期末比期初增加98.74%，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扩大，票据结算及外汇业务增加，相应保证

金增加所致。期末，其他货币资金为12,185,017,203.24元，较期初增加114.34%。

2、 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1574万元， 主要是期末持有的DF/NDF金融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盈利所

致。

3、应收票据期末比期初减少84.85%，主要是票据到期结算所致。

4、预付款项期末比期初增加37.11%，主要是资源行业供应链业务拓展，预付上游供应商的款项增加所

致。

5、应收利息期末比期初增加218.41%，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扩大，票据结算及外汇业务增加，相应的尚

未到期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6、其他应收款期末比期初减少37.88%，主要是收回应收款所致。

7、库存期末比期初增加49.38%，主要是公司贸易执行业务规模扩大，期末业务库存商品增加所致。

8、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比期初减少64.10.%，主要是期末待抵扣进项税款减少所致。

9、无形资产期末比期初减少62.93%，主要是报告期内软件摊销所致。

10、短期借款期末比期初增加98.81%，主要是业务增长、业务规模扩大、外汇业务增加，银行贷款增加

所致。

11、交易性金融负债期末比期初减少75.20%，主要期末持有的DF/NDF金融产品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12、应付票据期末比期初增加45.32%，主要是业务增加、业务规模扩大，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13、应付账款期末比期初减少77.46%，主要是应付款项结算以及预付款结算增加所致。

14、预收款项期末比期初增加71.05%，主要是业务规模扩大，预收贸易执行款项增加所致。

1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比期初减少26.69%，主要是公司加强管理、优化人员结构所致。

16、应付利息期末比期初增加544.51%，主要是业务增长、业务规模扩大、外汇业务增加，银行贷款增

加，应付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17、其他应付款期末比期初减少74.22%，主要是支付了应付款项。

18、预计负债期末比期初减少49.78%，主要是报告期部分未决诉讼已结案所致。

19、未分配利润期末比期初增加37.97%，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2013年度权益分配以及本期利润

增加所致。

20、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期末比期初减少201.52%，主要是报告期内外汇汇率变动，合并香港子公司报表

所致。

二、损益情况

1、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39.42%，主要是公司积极拓展资源行业供应链业务，经营规模扩大所致。

2、营业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39.89%，主要是公司经营规模扩大，营业收入增加相应成本增加所致，由

于受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营业成本增长比例略高于收入增长比例。

3、营业税金及附加比去年同期增加39.19%，主要是公司经营规模扩大，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4、销售费用比去年同期减少19.38%，主要是公司加强管理、优化流程，降低费用所致。

5、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减少19.87%，主要是保证金存款增加，利息收入增加，借款中外币借款部分增

加，利息支出相对下降所致。

6、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增加168.81%，主要是公司根据应收款项的账龄情况，计提的坏账准备增

加所致。

7、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比去年同期增加479.17.%，主要是期末持有的尚未到期的NDF/DF衍生金融产品

以期末汇率计算公允价值收益增加所致。

8、 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减少134.52%， 主要是报告期到期的NDF/DF衍生金融产品结算亏损所致。

（注：A、公司的金融衍生工具业务主要是以进口供应链业务为依托，所进行的交易均双边锁定，不进行无

锁定的单边交易，所以到期收益是锁定的，公司是不需承担市场风险的。期末，已到期的，在财务费用及投

资收益中体现收益；未到期的，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财务费用中体现收益。B、公司依托供应链业务开展

的外汇业务的收益是一揽子收益，包括了利息收入、利息支出、汇兑损益、投资收益（到期）及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未到期）的汇总收益，但利息收入、利息支出、汇兑损益是作为公司的经常性损益项目在财务费用

中核算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投资收益，则是作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核算。）

9、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43.87%，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助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10、营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181.48%，主要是营业外支出增加所致。

11、其他综合收益比去年同期减少3793.54%，主要是报告期内外汇汇率变动所致。

三、现金流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流出和净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9.70%、70.67%、55.59%，主要原

因是公司业务拓展，资源类供应链业务大幅增长所致；公司不断优化结算方式，对外支付更多地以银行承

兑汇票、信用证等支付方式；依托进口供应链业务开展的外汇业务，延缓了经营性现金的流出；资源行业大

宗商品的特性，现金流量增长；公司应收款项的回收。

2、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入、流出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99.36%、99.95%、131.55%，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内，公司处置子公司（锡盟飞马）收回现金，上海合冠持有的银行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流出和净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98.85%、89.44%、18.30%，主要原

因是公司经营规模扩大，银行授信增加所致；公司依托进口供应链业务开展的外汇业务增长，存入和转出

的保证金增长所致。

4、以上因素综合导致公司报告期内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增加了274.80%，报告期内，公司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31,237万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全资子公司锡盟飞马的工商注销手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全资子公司工商注销完成

2014

年

07

月

03

日

公告编号

：

2014-024.

（

巨潮资讯

网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飞马投资 避免同业竞争

2007

年

05

月

07

日

永久

报 告 期 内

，

以上承 诺 事

项 严 格 执

行

。

黄壮勉 避免同业竞争

2007

年

05

月

15

日

永久

报 告 期 内

，

以上承 诺 事

项 严 格 执

行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飞马国际

承诺在盈利

、

现金流能满

足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

前提下

，

每年以现金方式

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或

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

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

30%

。

2012

年

07

月

30

日

长期有效

报 告 期 内

，

以上承 诺 事

项 严 格 执

行

。

飞马国际

承诺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

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

。

2013

年

08

月

06

日

2014

年

8

月

5

日

报 告 期 内

，

以上承 诺 事

项 严 格 执

行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

如有

）

无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幅度

10.00%

至

5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12,179.87

至

16,608.92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万元

）

11,072.6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公司大力拓展资源行业供应链业务

。

2

、

在业务操作上

，

公司不

断优化服务模式

，

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紧密合作

，

提高经

营效率

，

有效降低成本费用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壮勉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吉素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施金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单宝华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1,697,049,482.73 1,628,233,618.35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

元

）

1,271,416,966.46 1,239,576,782.03 2.5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222,201,737.45 -9.28% 704,106,841.73 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元

）

22,622,271.80 -11.96% 75,631,406.53 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2,998,173.41 -11.32% 69,695,732.60 4.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 -- 29,586,674.98 -63.8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13.33% 0.43 4.8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13.33% 0.43 4.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 -0.31% 6.04% 0.0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

78,830.7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8,255,640.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04,464.93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994,556.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24.91

合计

5,935,673.9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65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09% 23,031,528 0

江苏高鼎科技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67% 8,220,000 0

吉素琴 境内自然人

4.62% 8,137,862 8,137,862

冷志斌 境内自然人

3.67% 6,454,560 6,454,560

闻庆云 境内自然人

3.18% 5,601,534 5,601,534

王宏祥 境内自然人

2.38% 4,188,354 4,188,354

周家智 境内自然人

2.18% 3,830,084 3,830,084

施金霞 境内自然人

2.16% 3,795,964 3,795,964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行

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5% 2,724,410 0

杨林 境内自然人

1.45% 2,555,042 1,915,042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3,031,528

人民币普通股

23,031,528

江苏高鼎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20,00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724,410

人民币普通股

2,724,410

扬州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0,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包爱平

1,652,026

人民币普通股

1,652,02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城久富核心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406,234

人民币普通股

1,406,23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新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64,845

人民币普通股

1,364,845

陆金华

1,318,058

人民币普通股

1,318,058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LOF)

1,199,815

人民币普通股

1,199,8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况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

：

元

项 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80,602,441.00 22,095,104.36 264.80%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

加所致

。

预付款项

29,441,797.99 16,446,435.18 79.02%

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

其他应收款

7,312,357.59 5,488,725.38 33.23%

主要是报告期内投标保证金和出差人

员备用金增加所致

。

长期股权投资

17,908,801.88 10,370,251.88 72.69%

主要是报告期内对淮安平衡股权投资

基金中心

（

有限合伙

）

投资增加所致

。

在建工程

14,614,786.62 3,693,196.24 295.72%

主要是报告期内实施超募项目所致

。

无形资产

88,178,083.21 41,879,380.15 110.55%

主要是报告期内新增非专利技术所致

。

短期借款

30,978,000.00 4,900,000.00 532.20%

主要是报告期内贷款增加所致

。

应付票据

13,530,000.00 24,380,615.00 -44.5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开具应付票

据减少所致

。

应付股利

6,681,251.48 9,608,527.81 -30.47%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股利所致

。

其他应付款

2,934,990.17 1,596,758.97 83.81%

主要是报告期内预提的三包费用增加

所致

。

2

、

合并利润表 单位

：

元

项 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说明

管理费用

71,180,425.71 50,644,904.57 40.55%

主要是报告期内技术研发费及政策性

搬迁费增加所致

。

财务费用

-5,056,825.45 -3,856,766.24 -31.12%

主要是报告期内银行存款利息增加和

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

5,375,196.84 3,918,987.43 37.16%

主要是报告期内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

致

。

营业外支出

1,404,464.93 821,949.54 70.87%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的政府性基金增

加所致

。

3

、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

：

元

项 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9,586,674.98 81,742,505.54 -63.81%

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减少而支付的各项税费和职

工薪酬增加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2,639,234.48 -20,107,735.79

-

310.98%

主要是报告期内购买非专利技术和固

定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根据扬州市城市建设规划及基础设施等需要进行政策性搬迁，公司2013年9月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的议案》，报告期内，关于部分厂

区土地收储及搬迁事项的工作有序推进，后续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公告相关信息。

2、2014年6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与德国

Reis公司进行机器人业务合资经营及技术许可合作事宜的议案》；2014年6月24日，披露了《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与德国Reis公司进行机器人业务合资经营及技术许可合作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28）

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4年9月22日，亚威徕斯

机器人制造（江苏）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江苏省扬州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

业执照》；2014年9月2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2）刊

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2014年9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2014年9月24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40）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后续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公告相关信息。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部分厂区土地收储及搬迁事

项

2013

年

08

月

12

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

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2013

年

09

月

10

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

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与德国

Reis

公司进行机器人业务合资经

营及技术许可合作事项

2014

年

06

月

24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

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2014

年

09

月

25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

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2014

年

09

月

24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

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暨实际控制人

吉素琴

、

冷志

斌

、

闻庆云

、

王

宏祥

、

周家智

、

杨林

、

施金霞

、

王守元

、

王峻

等

9

人以及法

人股东江苏亚

威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吉素琴

、

冷志斌

、

闻庆云

、

王宏祥

、

周家智

、

杨林

、

施金霞

、

王守元

、

王峻等

9

人承诺

：

1

、

于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

，

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

司回购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

2

、

在本人任股份公司的董事

、

监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如本人离职

，

于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

。

3

、

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股份

公司股票总数

（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

的比例不超过

50%

。

法人股东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如果股份公司在证券

监管部门指定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

，

于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

，

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所持有的

股份公司的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本公司所持有的股份

。

吉素琴

、

冷

志斌

、

闻庆云

、

王宏祥

、

周家智

、

杨林

、

施金霞

、

王守元

、

王峻等

9

人承诺

：

1

、

我们将尽职

、

勤勉地履行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所规定的股东

、

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

，

不利用在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

、

董事

、

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地位或身份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东

、

债权

人的正当权益

。

2

、

我们目前除直接持有股份公司股份以及持有股份公司

股东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股份外

，

未持有其他任何企业

、

公司或

其他机构

、

组织的股权或权益

。

3

、

我们目前没有

、

将来也不以任何方式直

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

、

相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

，

也

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业务与股份公司相同

、

类似或在任何方

面构成竞争的公司

、

企业或其他机构

、

组织

。

4

、

我们不会向其他业务与股

份公司相同

、

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

、

企业或其他机构

、

组

织

、

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

、

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

5

、

如我们

违背承诺

，

我们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

6

、

本承诺书自签字之日生效

，

并在

股份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且我们依照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为股份公

司关联人期间内有效

。

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1

、

我公司目前

没有

、

将来也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

、

相似或在

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

，

也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业务与股

份公司相同

、

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

、

企业或其他机构

、

组

织

。

2

、

如我公司违背承诺

，

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

3

、

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

生效

，

并在股份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且我公司依照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为股份公司关联人期间内有效

。

2011

年

03

月

03

日

1

、

股权锁

定承诺期

限为股份

公司股票

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

起

36

个月

内

。

2

、

不

同业竞争

期限承诺

为长期有

效

。

严格履行

承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吉素琴

、

冷志

斌

、

闻庆云

、

王

宏祥

、

周家智

、

施金霞

、

王峻

、

潘恩海

、

朱鹏

程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日

（

2014

年

3

月

10

日

）

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2014

年

02

月

27

日

2014

年

3

月

10

日

-

2015

年

3

月

9

日

严格履行

承诺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幅度

0.00%

至

2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8,179

至

9,814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万元

）

8,17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在全国机床行业受国家经济政策和市场需求影响

,

面临较大下

行压力的情况下

，

公司积极应对

，

大力拓展新技术

、

新产品和新

市场

，

根据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

，

预计

2014

年全年公司生

产

、

销售及净利润均可保持去年同期水平或略有增长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吉素琴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45� � � �证券简称:新疆城建 编号:临2014-054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0月20日（星期一）上午10：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0月20日（星期二）上午9:30—11:30分；下午13:00—15:00分。

2、 现场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湖南路133号城建大厦21层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

、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

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94,248,907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8.7441

2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4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724,851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2552

本次出席和参与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合计为52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合计为195,973,75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8.9993%，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表决方式、主持情况

1、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表决。

2、会议召集人：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刘军先生。

4、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1

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194,632,058 99.3154 1,327,400 0.6773 14,300 0.0073

是

2

关于

2014

年度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

/ /

（

1

）

发行方式

194,629,158 99.3139 1

，

338

，

700 0.6831 5,900 0.0030

是

（

2

）

配售股票种类

、

面值

194,629,158 99.3139 1

，

338

，

700 0.6831 5,900 0.0030

是

（

3

）

配股基数

、

比例和数量

194,629,158 99.3139 1

，

338

，

700 0.6831 5,900 0.0030

是

（

4

）

配股价格和定价原则

194,629,158 99.3139 1

，

338

，

700 0.6831 5,900 0.0030

是

（

5

）

配售对象

194,629,158 99.3139 1

，

338

，

700 0.6831 5,900 0.0030

是

（

6

）

发行时间

194,629,158 99.3139 1

，

338

，

700 0.6831 5,900 0.0030

是

（

7

）

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194,629,158 99.3139 1

，

338

，

700 0.6831 5,900 0.0030

是

（

8

）

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194,629,158 99.3139 1

，

338

，

700 0.6831 5,900 0.0030

是

（

9

）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194,629,158 99.3139 1

，

338

，

700 0.6831 5,900 0.0030

是

3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的议案

194,629

，

158 99.3139 1

，

327

，

400 0.6773 17,200 0.0088

是

4

关于

2014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194,629

，

158 99.3139 1

，

327

，

400 0.6773 17,200 0.0088

是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4

年度配股相关具

体事宜的议案

194,629

，

158 99.3139 1

，

327

，

400 0.6773 17,200 0.0088

是

6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94,629

，

158 99.3139 1

，

327

，

400 0.6773 17,200 0.0088

是

7

关于修订

《

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

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194,629

，

158 99.3139 1

，

327

，

400 0.6773 17,200 0.0088

是

8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194,629

，

158 99.3139 1

，

327

，

400 0.6773 17

，

200 0.0088

是

注：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

票数

反对比例

%

1

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15,159,159 91.8689 1,327,400 8.0444 14,300 0.0867

2

关于

2014

年度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

/ /

（

1

）

发行方式

15

，

156

，

259 91.8513 1

，

338

，

700 8.1129 5,900 0.0358

（

2

）

配售股票种类

、

面值

15

，

156

，

259 91.8513 1

，

338

，

700 8.1129 5,900 0.0358

（

3

）

配股基数

、

比例和数量

15

，

156

，

259 91.8513 1

，

338

，

700 8.1129 5,900 0.0358

（

4

）

配股价格和定价原则

15

，

156

，

259 91.8513 1

，

338

，

700 8.1129 5,900 0.0358

（

5

）

配售对象

15

，

156

，

259 91.8513 1

，

338

，

700 8.1129 5,900 0.0358

（

6

）

发行时间

15

，

156

，

259 91.8513 1

，

338

，

700 8.1129 5,900 0.0358

（

7

）

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15

，

156

，

259 91.8513 1

，

338

，

700 8.1129 5,900 0.0358

（

8

）

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15

，

156

，

259 91.8513 1

，

338

，

700 8.1129 5,900 0.0358

（

9

）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15

，

156

，

259 91.8513 1

，

338

，

700 8.1129 5,900 0.0358

3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

案的议案

15

，

156

，

259 91.8513 1

，

327

，

400 8.0444 17,200 0.1043

4

关于

2014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15

，

156

，

259 91.8513 1

，

327

，

400 8.0444 17,200 0.1043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4

年度配股相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15

，

156

，

259 91.8513 1

，

327

，

400 8.0444 17,200 0.1043

6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5

，

156

，

259 91.8513 1

，

327

，

400 8.0444 17,200 0.1043

7

关于修订

《

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15

，

156

，

259 91.8513 1

，

327

，

400 8.0444 17,200 0.1043

8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15

，

156

，

259 91.8513 1

，

327

，

400 8.0444 17,200 0.1043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4年9月2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李大明、常娜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1、《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1日

股票代码：000059� � � �股票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9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简称：华锦股份，股票代码：000059）股票交

易价格于2014年10月16日、2014年10月17日、2014年10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本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本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至少未来三个月内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发行新股、上市公

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和资产剥离等重大事项。

（二）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本公司已于2014年10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4年三季度

报告及摘要。

（四）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284� � � �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9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取得项目配套资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轿车"）的《一汽轿车供应商提名信》。公司

被确定为一汽轿车奔腾B90、X80� EPB产品的供应商。公司将积极配合一汽轿车推进上述项目。

该产品后续订单情况取决于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预计该事项对公司本年度的收入及利润水平暂无

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837� � �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2014-04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准开通

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同意开通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的通知》（上证函〔2014〕639号），同意开通公司A股交易单元的港股通

业务交易权限。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做好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开通后的各项准备工作。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300039� � � �证券简称：上海凯宝 公告编号：2014-046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10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将于2014年10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21� � �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14-111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披露2014年

第三季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原预定2014年10月30日披

露。现由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工作进展顺利，较原计划提前完成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

工作，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同意后，公司决定提前至2014年10月24日披露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0日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59� � �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5

第三季度

报告


